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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黔江区文化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黔江区室外健身器材配置使用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黔江文委发﹝2017﹞51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，有关

单位：

为规范我区室外健身器材管理工作，切实保障群众合法的体

育健身权益，现将《黔江区室外健身器材配置使用管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黔江区文化委员会

2017 年 7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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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江区室外健身器材配置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管理工作，切实保障

群众合法的体育健身权益，根据《体育法》《公共文化体育设施

条例》《全民健身条例》及《室外健身器材配建管理办法》等法

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室外健身器材（以下简称器材），是指

体育主管部门用财政性资金采购或由各单位、乡镇、街道自行

采购，配建在社区（行政村）、公园、广场、单位休闲区等室外

公共场所，供社会公众或单位职工免费使用的健身器材。

第三条 体育主管部门对全区全民健身场地器材的配建工

作进行指导和监管。

第四条 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乡镇、街道、社区居委会、

村委会等，按照城市网格化管理办法负责对配建在本单位所辖

区域内的器材进行日常管理、维护和维修。

第五条 器材配建工作应坚持因地制宜、保证质量、建管并

重、服务群众的原则，并统筹考虑各类使用人群的特点，保障

青少年、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健身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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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采购

第六条 体育主管部门应结合当地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

和群众需求，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定本行政区域器材配

建和更新工作计划，根据工作计划组织开展器材采购。

第七条 采购器材根据相关要求，按程序进行，需公开招标

的，在招标评标中应采用综合评分法。

第八条 所采购器材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符合 GB 19272-2011《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

求》以及其他关于器材配建工作的国家标准；国家标准更新的，

应执行最新标准；

（二）通过经国家认可的器材质量认证机构的产品质量认

证；

（三）鼓励投保产品质量险和包含第三者责任险、意外伤

害险的险种。

各单位，各乡镇、街道自行采购的器材均应符合以上国家

标准。

第九条 鼓励采购创新型器材，推动室外健身器材提档升级。

在评标中，对生产工艺、使用材料、结构功能等具有创新的产

品应给予适当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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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由体育主管部门对所采购器材进行验收，并应有第

三方质量监督检测机构等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技术力量或参与。

器材验收合格后方可配送安装。

第三章 安装

第十一条 器材应配建在与其型号和数量相适应、日常管理

有保障、器材使用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场所、场地，并

按照国家标准铺设缓冲区域。

第十二条 所采购器材设置使用说明标识牌，按照产品认证

要求配置二维码等信息监管标识，对可能因使用不当造成人身

伤害或造成零部件损坏的器材设置警示标志。

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购置的器材，应按《体育彩票公益金

资助项目宣传管理办法》在显著位置设置体育彩票资助标志。

第十三条 提供器材的体育主管部门应依法与器材接收方、

器材供应商签订三方协议（以下简称三方协议），明确器材产权、

管理维护要求以及器材种类、数量等事项。

第十四条 安装后的器材应由提供器材的体育主管部门组

织进行安装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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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监管

第十五条 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对文体公园体育场馆室外

附属设施定期组织开展器材质量、安装、管理维护检查。各机

关企事业单位、各乡镇、街道按照城市网格化管理办法负责对

本辖区内室外健身器材质量、安装、管理维护和安全检查。

第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社会体育指导员、志愿者参与器材质

量监管和管理维护工作。

体育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体育项目培训和社会体育指导员

知识技能培训，应包含器材国家标准、质量监管和管理维护课

程。

第五章 维修与拆除

第十七条 购买时按合同约定，处于保修期内的器材因其自

身质量问题而损坏的，器材接收方应及时联系供应商，由供应

商免费维修或更换。如合同未约定保修内容，则应由器材接收

方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。

第十八条 购买时按合同约定，超出保修期的器材仍由供应

商负责维修，维修产生的费用问题应按合约约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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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安全使用寿命期的器材应

予报废，由器材接收方拆除；对安全使用寿命期内的器材进行

拆除，应在原址或择址配建同等数量的器材。

第二十条 各单位、各乡镇、街道自行采购的室外体育健身

器材，应向体育主管部门进行备案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